
湖 南 女 子 学 院 文 件

湘女院行字〔2022〕43 号

关于印发《湖南女子学院会计档案
管理办法(修订)》的通知

各部门、各单位：

《湖南女子学院会计档案管理办法（修订）》已经校

长办公会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学习，遵照执

行。

湖南女子学院

2022 年 4 月 19 日



湖南女子学院会计档案管理办法(修订)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学校会计档案的管理，有效保护和

合理利用会计档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

《会计档案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国家档

案局令第 79 号）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学校实际，制定

本办法。

第二条 会计档案是指学校在进行会计核算等过程中

接收或形成的，记录和反映学校经济业务事项的，具有保

存价值的文字、图表等各种形式的会计资料，包括通过计

算机等电子设备形成、传输和存储的电子会计档案。

第三条 学校档案管理部门和财务处共同负责学校会

计档案的管理工作。

（一）学校档案管理部门会计档案管理职责：

1.会同财务处建立和完善会计档案的收集、整理、保

管、利用和鉴定销毁等管理制度。

2.按规定接收并归档财务处移交的会计档案。

3.负责对已移交会计档案的管理、利用、组织鉴定和

销毁等工作。

（二）财务处会计档案管理职责：

1.负责财务处会计档案的收集、整理、立卷工作。

2.负责移交前会计档案的保管和利用。



3.按规定时限将会计档案移交给学校档案管理部门。

4.协同参与会计档案鉴定和销毁等工作。

第四条 下列会计资料应当进行归档：

（一）会计凭证，包括原始凭证、记账凭证；

（二）会计账簿，包括总账、明细账、日记账及其他

辅助性账簿；

（三）年度财务会计报告；

（四）其他会计资料，包括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银

行对账单、集中支付指标执行情况对账表、财政支付凭证

明细报表、会计档案移交清册、会计档案保管清册、会计

档案销毁清册、会计档案鉴定意见书及其他具有保存价值

的会计资料。

第五条 学校可以利用计算机、网络通信等信息技术

手段管理会计档案。

第六条 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学校内部形成的属于

归档范围的电子会计资料可仅以电子形式保存，形成电子

会计档案：

（一）形成的电子会计资料来源真实有效，由计算机

等电子设备形成和传输；

（二）使用的会计核算系统能够准确、完整、有效接

收和读取电子会计资料，能够输出符合国家标准归档格式

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表等会计资料，设定

了经办、审核、审批等必要的审签程序；

（三）使用的电子档案管理系统能够有效接收、管

理、利用电子会计档案，符合电子档案的长期保管要求，

并建立了电子会计档案与相关联的其他纸质会计档案的检

索关系；



（四）采取有效措施，防止电子会计档案被篡改；

（五）建立电子会计档案备份制度，能够有效防范自

然灾害、意外事故和人为破坏的影响；

（六）形成的电子会计资料不属于具有永久保存价值

或者其他重要保存价值的会计档案。

第七条 满足本办法第五条规定条件，学校从外部接

收的电子会计资料附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

法》规定的电子签名的，可仅以电子形式归档保存，形成

电子会计档案。

第八条 财务处按照归档范围和归档要求，负责定期

将应当归档的会计资料整理立卷，编制会计档案保管清

册。

第九条 当年形成的会计档案，在会计年度终了后，

可由财务处临时保管一年，再移交学校档案管理机构保

管。因工作需要确需推迟移交的，应当经学校档案管理机

构同意。财务处临时保管会计档案最长不超过三年。临时

保管期间，会计档案的保管应当符合国家档案管理的有关

规定，且出纳人员不得兼管会计档案。

第十条 财务处向学校档案管理部门移交会计档案

时，应当由双方专人办理，双方部门负责人进行监督。财

务处应当编制会计档案移交清册，并按照学校档案管理的

有关规定办理移交手续。

第二章 会计档案的装订及存档

第十一条 各种会计凭证，一经取得或填制后，必须

按规定程序传递，不得积压。登记完毕后，按照分类和编

号妥善保管，定期装订，不得散乱丢失。



第十二条 各种会计凭证，一般应按月装订一次。装

订前，财务处对各种会计凭证要按记账凭证的编号顺序，

严格审查，确保无漏号、无串号，原始凭证无脱落、无丢

失。

第十三条 装订凭证要用装订机装订，不得手工装

订。

第十四条 每册凭证都要加具封面，按规定项目填写

齐全。

第十五条 对装订后的凭证要编列总号，每册一号，

年初至年末按顺序编列，便于查阅。

第十六条 会计凭证 1 月-12 月连续打印装订成盒。

第十七条 一般情况下，应由财务处经办人员每年备

份一次电子数据，存储会计资料的光盘或硬盘要贴上标

签，并移交财务处档案管理员，存在档案室。

第十八条 对光盘、硬盘等存储的电子数据，要定期

检查，做好防火、防潮、防尘、防震工作。

第十九条 归档。会计档案在年度终了后，由财务处

档案管理员整理造册归档。会计档案存放要符合防潮、防

虫、安全的要求。做到存放有序、查找方便、安全保管。

第三章 会计档案的查阅和借出

第二十条 财务处保管的会计档案的查阅

（一）学校内部部门查阅会计资料。

1.查阅部门须提供书函，书函上须有部门负责人签名

及部门公章，报财务处负责人批准，重大事宜要经分管财

务校领导批准。

2.财务处档案管理人员必须详细登记查阅的会计档案

名称、查阅时间、查阅人单位、姓名，查阅理由等。查阅



或者复制会计档案的人员，严禁在会计档案上涂画、拆封

和抽换。

3.查阅与单位、个人有关的会计数据由查阅人提供线

索由账务查询人员在机上查询。

（二）外单位查阅会计资料。

1.外单位人员须持单位介绍信或有关身份证件，填制

“湖南女子学院会计档案查阅审批表（外单位）”（详见

附表 1），经财务处负责人和分管财务校领导批准，重大事

宜报校长批准，特大事宜的须报校党委书记批准。

2.由财务处档案管理人员登记查阅时间、资料名称、

查阅内容、查阅人姓名等内容。如需影印、复印的由财务

处档案管理人员协助复印。

第二十一条 财务处保管的会计档案的借出

学校保存的会计档案一般不得对外借出。确因工作需

要且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必须借出的，应当严格按照规定办

理相关手续。

借用部门应当妥善保管和利用借入的会计档案，确保

借入会计档案的安全完整，并在规定时间内归还。具体操

作如下：

1.由借用部门经办人提出申请，填制“湖南女子学院

会计档案借出审批表”（详见附表 2），经借出部门负责人

签字，并经财务处负责人和分管财务校领导批准，重大事

宜报校长批准，特大事宜的须报校党委书记批准。

2.档案管理人员协助查阅并登记借出情况。

第二十二条 已移交学校档案管理机构的会计档案，

由经办部门或单位依照学校档案管理机构的规定和程序在

学校档案管理机构办理相关查阅、借出手续。



第四章 会计档案的保管及销毁

第二十三条 保管范围及期限

会计档案的保管期限分为永久、定期两类。定期保管

期限一般分为 10 年和 30 年。

会计档案的保管期限，从会计年度终了后的第一天算

起。

第二十四条 交接。会计档案管理人员调整工作岗位

时，须按规定办理交接手续并填写档案交接清册。

第二十五条 会计档案的销毁

（一）会计档案保管到期需要销毁时，由学校档案管

理部门提出意见，编制会计档案销毁清册，列明拟销毁会

计档案的名称、卷号、册数、起止年度、档案编号、应保

管期限、已保管期限和销毁时间等内容，按照上级部门的

要求和学校档案管理机构规定的销毁程序，报校长批准后

方可销毁。

（二）监销人在销毁前，应当按照会计档案销毁清册

认真核对，销毁时，在清册上签名盖章，并将销毁情况报

告本单位负责人。

（三）会计档案销毁清册永久保存。

第五章 责任与监督

第二十六条 利用会计档案者应对档案的安全、完整

负责，并做好档案的保密工作，严禁传播、增删、污损、

涂改、撕毁、转借和丢失，违者将视情节轻重予以严肃处

理，情节特别严重的将追究法律责任。

第二十七条 会计档案及其复制件需要携带、寄运或

者传输至境外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单位和个人,按照上级

财政部门、上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学校档案管理部门的

规定，追究相关经办人员的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由财务处、学校档案管理部门负

责解释,此前有关管理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

准。

第三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2013 年 6 月 27

日发布的《湖南女子学院会计档案管理办法》(湘女院通字

〔2013〕31 号)同时废止。



附表 1

湖南女子学院会计档案查阅审批表（外单位）

申请查阅单位 经办人姓名

校内联系部门 联系人姓名

查阅日期

经办人手机号码/
经办人身份证号码

查阅事由

查阅档案内容

校内联系部门负责人意见：

签名：
部门公章：

年 月 日

财务处负责人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分管财务校领导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校长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校党委书记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附表 2

湖南女子学院会计档案借出审批表

申请借出单位 经办人姓名

校内联系部门 联系人姓名

借出日期 归还日期

经办人手机号码/
经办人身份证号码

借出事由

借出档案内容

校内联系部门负责人意见：

签名：
部门公章：

年 月 日

财务处负责人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分管财务校领导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校长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校党委书记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